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一、综述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上市以来，结合所处行业、经营方式、资

产结构及自身特点，已设立较为完善的内部组织控制架构，制定了各层级之间的

控制程序，建立了相应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明确界定了各部门、岗位的目标、职

责和权限，并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司管理要求，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保

证了经营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风险控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起到了监督、控制

和指导作用。 

公司的主要内控制度包括： 

1、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为了规范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建立健全了切合实际的财务控制制度，主要包括：《财务管理办法》、《会

计核算办法》、《预算管理办法》、《成本管理办法》、《费用管理暂行规定》、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  

2、公司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为了更好的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主观能

动性，保证公司必要的人力资源，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制定了《员工劳

动合同管理办法》、《薪酬管理办法》、《员工培训管理办法》、《效绩考核

管理办法》等人事管理制度。  

3、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订了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等



 

管理制度。  

二、公司内部重点控制活动  

1、关于控股子公司：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对控

股子公司进行管理，建立了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制度，明确了向控股子公司委派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和职责权限；建立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审

议程序，及时向公司分管责任人报告重大业务事项、财务事项，定期向公司提供

月报、季报，包括业务运作报告、财务报告。 

2、关于关联交易：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

律法规对关联交易的对象、内容、审批程序和披露的规定执行，遵循诚实信用、

平等、自愿、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公司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

有效。 

3、关于对外担保：公司严格按照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以

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审批权限、审批流程、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等各项内容进行控

制。  

4、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公司根据证监会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制定了相

应的管理办法。  

5、关于重大投资：公司的重大投资遵循了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

控制投资风险、注重投资效益。《公司章程》中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对重大

投资的审批权限，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对重大的投资项目，必须经过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通过，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6、关于信息披露：公司按照有关法规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细规

定了信息披露的原则、内容、程序、保密机制等，以便对公司信息披露进行全程、



 

有效的控制。并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工作。 

三、公司监督检查 

为了加强对内部控制及其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

理性和有效性，独立董事、监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相关制度分别行使对董事、

高管、董事会和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公司财务、外部审计相互衔

接、相互牵制。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审计与内部检查评价工作。

公司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岗位考核，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通过内部的监督检

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提高公司规范治理和内部控制水平。  

四、内部控制情况的总体评价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有关规定。公司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涉及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这些制度符合我国有

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遵循，保证了我公司的经营管理

的正常进行和风险控制，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对经营风险可以起到有效的控制

作用，是完整有效的体系。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

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管理要求的提高，我们将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度进一步修改完

善，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

关要求，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使其对公司的健康发展起到监督的积极作用，

确保广大股东的利益。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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